	 (
附件
一
)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暨防災教育館場地使用申請表

	申請人
	
	填表時間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連絡電話
	
	活動內容
	

	電子信箱
	

	使用場地
名稱
	□高低救助訓練塔 
□B2F國際會議廳
□B1F特展區
	□B2F多功能教室
□B2F訓練教室
□3F訓練教室

	使用
日期及時段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□8-12時 □13-17時 □8-17時
其他：

	應檢附文件
	□申請人身分證明(社團證書、團體立案登記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擇一，政府機關免附)
 *個人申請者請附身分證影本，申請單位所檢附相關資料審查後不再退還
□活動企劃書(活動內容須符合本館場地使用功能)
□安全維護計畫(僅申請使用高低救助訓練塔需檢附)

	茲向貴局申請使用上開場地及設備，並願遵守「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暨防災教育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及相關文件之規定，並依所申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有違反，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負擔一切責任，所繳費用（包含保證金）不要求退還，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
此致 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
申請單位：
地址：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	注意事項
	1、 申請人於活動三十日前與本局確認檔期及場地相關事宜，並遞送應檢附文件，經本局核准後，應於使用日十四日前一次繳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，未繳交費用者，視同放棄使用本場地。
2、 申請人應於使用期間自行辦理保險，若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時，其損失或損害賠償責任，由申請人自行承擔。
3、 場地使用完畢應歸還所租借物品並恢復原狀，經本局勘查無誤後，於活動結束後十四日內辦理退還保證金。
4、 出借後如未依本要點使用者，保證金不予退還。
5、 如有毀損情形，應負賠償責任，並得自保證金扣抵應賠償之金額，不足時應追繳之。
6、 上述所提期限皆為日曆天。

	應繳費用

	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計算
1.場地使用費
  (A)        元
2.保證金(E)        元
總計(F)＄          元
	計算公式
	1. 場地使用費(A)
A=(基本費B+空調費C)*時段
   +清潔費D
基本費及空調費以時段計之，每時段為4小時，全日則以2時段計之。
2. 保證金(E)
(1) 高低救助訓練塔2500元
(2) 國際會議廳2500元
(3) 特展區1500元
(4) 訓練教室1000元
(5) 多功能教室1000元
3. 總計(F)
F=A+E。
*上述數字請詳閱附表及「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訓練中心暨防災教育館場地收費基準表」。

	（本欄由本局填寫）

	桃園市政府消防局
	· 符合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，其場地使用費計         元、保證金         元，共計新臺幣         元整，擬同意租借使用。
· 不同意租借使用，因



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
	 審核
	 決行

	
	
	


附表:
	場地名稱
	場地使用費
	保證金
(每次)

	
	基本費
(每時段)
	空調費
(每時段)
	清潔費
(每次)
	

	高低救助
訓練塔
	3,700
	無
	1,000
	2,500

	國際會議廳
	2,100
	1,500
	1,000
	2,500

	特展區
	1,500
	900
	[bookmark: _GoBack]600
	1,500

	多功能教室
	1,200
	300
	200
	1,000

	訓練教室
	1,300
	350
	200
	1,000

	收 費 方 式
說  明
	1、 以時段計之，8-12時及13-17時各為1時段、8-17時為2時段，有未足時數者以1時段計。
2、 提前或逾時使用者，依申請之時間比例，加收場地使用費，加用時段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，並得自保證金扣抵，不足時，申請人另行繳納。


	
